
1.5.6—029 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备案

【事项名称】

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备案

【申请条件】

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个

人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取得按股份、

出资比例分红或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所得时，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为股份、投资比例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或者获奖人员，

应在授（获）奖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设定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3 项个人所得税事项取消审批实施后续管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号）第一条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科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备案表》 2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具体地点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科研机构是指按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科研事

业单位机构设置审批事项的通知》（中编办发〔1997〕14 号）的规定设置审批的

自然科学研究事业单位机构；高等学校是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包括大学、专

门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

4.奖励单位需将技术成果价值评估报告、股权奖励文件及其他证明材料留存

备查。

5.享受此项政策的科技人员必需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在编正式职工。

6.在获奖人按股份、出资比例获得分红时，对其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应税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获奖人转让股权、出资比例，对其所得按“财

产转让所得”应税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财产原值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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